
- 1 -

渝产学研文〔2022〕21 号

重庆市产学研合作促进会
关于会费收取管理办法及会费标准的通知

各单位会员：

为更好地为会员服务，依据《重庆市产学研合作促进会章程》

规定，缴纳会费是会员应履行的义务。重庆市产学研合作促进会

第一届第六次会员大会暨第二届第一次理事会通过了新的会费收

取管理办法及会费标准，并一致同意因疫情原因本届理事会会费

将予以减免。

希望各单位会员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

导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团结本领域的科技工作者，

携手促进产学研合作，协同推进前沿技术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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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重庆市产学研合作促进会第二届理事会会费收取管理

办法及会费标准

（此页无正文）

重庆市产学研合作促进会

2022 年 11 月 8 日

重庆市产学研合作促进会秘书处 2022 年 11 月 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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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重庆市产学研合作促进会
第二届理事会会费收取管理办法及会费标准

第一条 为规范重庆市产学研合作促进会会费收取、使用和

管理，根据中国科协《关于学会收取会费有关事项的通知》及民

政部、财政部《关于调整社会团体会费政策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的文件精神，依据《重庆市产学研合作促进会章程》会费收取的

相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重庆市产学研合作促进会会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

取。会费标准应在会员大会上以无记名投票方式、过半数到会会

员同意通过。会费标准如下:

（一）理事长单位每年缴纳会费 3000 元；

（二）副理事长单位每年缴纳会费 2000 元；

（三）常务理事单位每年缴纳会费 1000 元；

（四）理事单位每年缴纳会费 500 元。

个人和单位的捐赠和资助等经费作为会费收入。每年 12 月 30

日为交纳当年会费的最后期限。新入会的会员，在办理入会手续

时交纳当年会费。

第三条 为方便会员交费，会费交纳实行提示制度和预交制

度。学会秘书处通过电子邮件、微信、印发通知等方式提示会员

交费。会员可一次预交五年会费。会费标准发生变化时，应按新

的会费标准调整应交会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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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对逾期一年不交会费的会员，视为自动退会，经本

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，撤销其会员资格并予以公布。

个人会员被撤销会员资格的，应退回个人会员证。

第五条 重庆市产学研合作促进会会费用于《重庆市产学研

合作促进会章程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学会办事机构人员工资及办

公费用。

第六条 每届理事会届满应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上一届理事

会会费收缴、使用情况进行审计。

第七条 会费的管理执行国家规定的财务管理制度，接受会

员代表大会和财政、审计部门的监督。

第八条 因疫情原因本届理事会会费将予以减免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重庆市产学研合作促进会秘书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第一届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以无记名投票

通过之日起执行。


